
項目：1-2-2-1 

桃園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

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國中小到校輔導 

子項目二  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國小到校輔導 

一、依據：桃園市114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 統籌規劃並落實執行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各領域議題分團(以下簡稱各分團)到本

市國中小進行到校輔導訪視，協助學校教師改進教學以提升教學成效。 

(二) 輔導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領域教學研究會，協助學校解決各領域課程實施、重

大議題融入教學與分組合作學習之相關問題。 

(三) 落實教學現場的經驗分享與回饋，改進教學技巧，提升教學品質。 

(四) 宣導與溝通重要教育政策訊息，提供諮詢輔導及問題座談。 

(五) 協助各校進行共同備、觀、議課，實踐新課綱精神。 

(六) 促進校際互動交流，符應各校及領域、議題、跨領域個別需求，並建立到校輔導效

能回饋機制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  

(一)承辦單位：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 

(二)協辦單位：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各分團 

四、實施期程：114年9月至115年6月(上學期9-1月、下學期3-6月) 

五、辦理內容：   

(一)推動重點： 

1.推動學校運用共同備課、觀課及議課等方式提升教與學之品質。 

2.輔導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領域教學研究會。 

(二)輔導項目：包含國語文、本土語文、英語文、數學、自然科學、社會、健康與體育、

藝術、綜合活動等領域，另含生活課程及人權教育、性別平等教育、跨領域、雙語

等議題，地方輔導群依需求共同參與服務。 

(三)申請時程及程序： 

1.申請程序： 

⑴由輔導團各領域/議題分團完成場次規劃後上網公告並發文，各校於指定時間

上網登錄，每校最多可以選三場(不同領域為限)。 

⑵申請時間截止後，由各分團自申請學校中審核，依全市整體教育發展需要，規

劃並排定到校輔導學校與場次，審核結果另行發文公告。 

2.申請時程： 

⑴第一學期：9月 

⑵第二學期：1月 

3.確定申請時期及網址隨場次規劃公文一併揭露。 

4.自114學年度起，各國小三年內需至少申請一場到校輔導。 



(四)辦理方式： 

1.到校輔導方式及順序安排：教學輔導模式，得依據學校需求和各分團規劃，採長

期陪伴策略、分區或單一到校輔導模式進行。 

⑴長期陪伴支持協作 

①對象：偏鄉小校、教育資源不足、正式/長期代理教師聘任不易的學校、依據

學生學習檢測成果相關資料（例如：TASA、或教育局自辦的學力檢測

成績等），適度安排到校支持協作。 

②策略：由教育局依學校需求，安排輔導團入校陪伴協作，每校每學期以2個月

為一期，入校至少3-4次，必要時得延長一期。 

⑵分區或單一到校輔導 

①對象：預定到校輔導之學期未接受第⑴項輔導的學校得依學校現況或未來發

展得於申請時程提出申請，或由教育局選定安排，被選定學校不得(無

故)拒絕；已申請本局辦理之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」的學校得優先辦

理。 

②策略：各分團將與受訪學校進行討論課程，內容包括：共同備觀議課，新課

綱(含領綱)宣講、釋疑及轉化、AI課程設計、SEL社會情緒學習、SDGs

永續發展目標，帶領發展素養導向課程……等及其它。 

2.到校輔導當日進行流程： 

項次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備註 

1 30分 輔導員到校準備 
各分團召集人或副

召集人 

 

2 30分 

觀課前說明及工具準備 

(含受訪學校授課教師、

授課輔導員) 

受訪學校校長 

各分團召集人或 

副召集人 

請各分團到校前

與學校討論及確

認授課內容 

3 40分 共同觀課~輔導員教學 

受訪學校請安排

該領域教師參加 4 40分 
共同觀課~到訪學校教

師教學 

5 40分 共同議課 

⑴ 到校輔導參與共同備課、觀課及議課之每一場次以三~四節課為原則，課程內

涵含括各校領域(議題)教學前內容、經驗與技巧分享的共同準備、輔導員與學

校教學者、領域成員等共同觀課與回饋，或教學疑難問題討論等等。上述進行

方式及流程，受訪學校得視實際情況與各學習領域(議題)各分團討論後作調整，

但仍以共同備課、觀課及議課為主。 

⑵ 若於週三下午辦理時，實際觀課部分建議以事前作教學錄影方式辦理。 

3.注意事項： 

⑴ 教學輔導模式，得依據學校需求和各分團規劃，採分區輔導或到校輔導模式進

行。本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國小組到校輔導學校七大分區表，如附件一。 



⑵ 各分團因應該學習領域/議題特質之表單，則由各分團提供。 

⑶ 學校各學習領域(社群)召集人應參加由教育局辦理之種子教師工作坊，掌握共

同備課、觀課及議課之內涵與實施方式，並能落實學校學習領域(社群)之運作，

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。 

⑷ 觀課指標可由輔導團各分團提供，亦可至本市輔導團教學資源平台下載。 

⑸ 其它相關說明如下： 

① 到校輔導活動結束後，需上網填寫「到校輔導記錄表」，格式如附件二。 

②各校除行政人員外，至少派 1-2位種子教師全程參加，參與教師若於活動時

段有課務，請受訪學校配合協助調課事宜。 

 (五)輔導員編組： 

1.各分團 2~3 人任務分組，由各分團召集人或副召集人協同輔導員，參與各校領

域教學研究會(領域學習社群)之實際運作。 

2.各分團，進行教育政策與配套措施宣導、課程與教學專題研討、公開授課/觀課

與共同議課活動及相關協助工作等。 

六、經費來源與概算：由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

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」及「桃園市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

整體推動計畫」專款項下支應。 

七、成效評估之實施 

(一)計畫辦理完畢後，由各分團將成果彙整於本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網站，供全市教

師參考運用。 

(二)依據本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各分團輔導成效檢核制度，進行工作成效、績效評估

與追蹤。 

八、預期成效 

(一)透過實行「共同備課、觀課及議課」等專業成長，並運用參與式的教育對話，提升

教師教學品質，增進學生學習成效。 

(二)輔導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領域教學研究會，帶動教師專業成長，並促成該區校

內或跨校之「教師學習社群」。 

(三)本實施計畫 114學年度計三年期程，分階段完成各校之到校輔導及分區訪視交流，

實現「自發」、「互動」、「共好」之十二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精神。 

九、獎勵：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

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十、本計畫陳  市府教育局轉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准後實施。 

 

 

  



附件一： 

 
桃園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國小組到校輔導學校七大分區表 

 

分 區 區 域 分 區 區 域 

第一區 復興區 第五區 
中壢區 

平鎮區 

第二區 
大溪區 

八德區 
第六區 

新屋區 

觀音區 

第三區 
桃園區 

龜山區 
第七區 

楊梅區 

龍潭區 

第四區 
蘆竹區 

大園區 
 

 

 

 

  



附件二 

桃園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到校輔導紀錄表 
 

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□國中  □國小  

                   □領域  □議題 

到校輔導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活 動 時 間：    ：    ～    ：     

活動主持人：職稱     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  

活動對象： 參加人次： 

活動/課程名稱： 講師： 

經費： 備註說明： 

到校輔導內容(可複選) 到校輔導方式(可複選) 

□有效教學 

□差異化教學 

□學習扶助 

□資訊媒材運用 

□學習診斷與回饋 

□多元評量 

□課程與教學分享 

□適性輔導 

□核心素養解讀說明 

□主題式自編教材 

□議題/校本融入課程 

□校本課程融入領域

課程 

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

育政策執行概念 

□其他____________ 

□帶領專業社群運作 

□意見交流座談會 

□帶領實作工作坊 

□理念宣導 

□帶領領域研究會運

作 

□共同備觀議課 

□資源引入 

_____________ 

□其他_________ 

學校現況(受輔導問題)概述：(請至少輸入50個

字) 

 

輔導流程及內容簡述：(請至少輸入50個字) 

 

意見交流： 

學校：○○  □國中□國小    (請至少輸入50個字) 

 

輔導團    (請至少輸入50個字) 

 

 

成效評估  

成效評估網址  



量化統計資料 

 辦理

場次 

參與人數 跨領域/ 

議題 

場次 

 

備註 
學校 

教師 
輔導員 

共同備課      

公開授課       

共同議課      

素養課程或評量宣講      

素養課程與教學分享      
 

照片 照片 

說明： 說明： 

照片 照片 

說明： 說明： 

附件一：核定公文 附件三：課程講義 

附件二：計畫 附件四：簽到表 

 


